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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展望》是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与气候组织共同

创办的，是充分发挥中外主办单位各自优势的一次有益尝试。我们希望本刊的出版，

能够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和知识，追踪国际上气候变化相关研究和实践的最新进展，

并深入浅出地识别其对于中国的影响和启示，同时还为增进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

的相互理解、减少彼此间的误解做出贡献，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能力建设、探

索低碳道路提供解决方案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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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气候政治格局中，美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走向。

然而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交错，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也是相互制约，这些都对美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美国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代表的环境外交历程，

可以发现美国不仅关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加关注的是国际气候制度

的发展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塑造，而这一切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直接挂钩。 

1997 年，美国参议院以 95:0 通过了一项 Byrd-Hagel 决议，由此奠定了美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国际协议方面的基调。其基本含义是如果没有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诺实质性减

排义务，美国不会通过任何相关的国际协议，由此说明美国重新回到公约和议定书基础上的谈

判异常困难。尽管美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版图出现了一些变化，并在国会众议院全院通

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但要争取足够多的参议员支持现行国际气候机制及其协议依

然十分艰难。这是为何美国力图推出应对气候变化新机制以及积极推动“G2”模式的真实原因。 

而美国当前对于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一方面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攀升的失业现状，通

过发展清洁能源等相关产业实现绿色经济复苏，有助于应对短期经济危机和长期气候危机的双

重挑战，满足国际国内政治力量对于环境与发展协调统一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在于更为主动地

融入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过程当中，结合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发挥“巧实力”环境外交

战略，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权利义务分摊机制，调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以及工业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格局。 

对于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美国的立法部门已经开展了大量尝试，

行政部门对于污染物减排的应用也有长期的实践。不管国际国内政治如何发展，美国气候立法

的动向已经较为明显，也即通过建立温室气体的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配套一系列减排成

本控制手段和过渡阶段的国际推动措施，实现政治、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统一。而为了实现环境

效益、经济效率和外交效果，当前的立法考虑了大量详细的政策措施，包括制定较为激进长期

减排目标并避免短期内大幅度减排，设定排放交易体系管控范围，排放配额的分配、使用、存

借及其分配从免费派发向拍卖获取的过渡，抵偿额度的获取和使用等等。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尚未完全明朗、西方国家为求自保而不惜动用贸易保护措施的背景下，

中国应当密切关注和研究美国气候立法动向中涉及国际贸易的具体政策、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涉

及贸易与环境的相关规则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气候立法对于经济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

的关注，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与用能水平或者碳排放相关的行业技术标准、甚至是与产品和服

务的隐含能源或隐含碳排放相挂钩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更应该看到，这样的措施在国际贸易

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不断演进过程中，有可能成为协调国际气候制度和贸易制度的基本

原则，但是客观上也潜在地为贸易保护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趋势不仅不符合现行国际气

候制度的安排，而且也给已有长期减排目标下的实际的不公平排放配额方案增添了更加不公平

的砝码。这样一种策略上的威胁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出口转型将带来更多的压力，因此中国也必

须尽早地关注气候变化层面的动向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尽早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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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环境外交始于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得

到快速发展，当前更是空前活跃。环境外交，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或者经济体）

运用谈判、交涉、缔约等外交方式，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的各种活动。环境外交的另

外一层含义还在于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环境外交是处理跨

国界的国际环境问题或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各国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最大的国家

利益，在有限的全球资源及环境容量中获得尽可能有利的份额和地位。 

进入 21 世纪，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最重大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挑战，围绕气候变化

所展开的纷争，不仅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而且直接影响国际政治和外交进程。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安全、

国际竞争的焦点，气候外交已逐步成为环境外交的主流和中心。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国际政治、外交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

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及其外交策略，都会对全球气

候谈判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美国当前及今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国内外政策走向。 

以往两届政府的环境外交以往两届政府的环境外交以往两届政府的环境外交以往两届政府的环境外交    

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开始，逐渐将环境外交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1992 年，美国国

务院设立了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国务卿职位，将处理全球环境问题作为该职位的一项重要职责。

1997 年，国务院首次发布《环境外交：环境和美国外交政策》报告，公开宣布把环境政策置

于美国主要外交政策之中，并提出美国要担负起保护地球环境的“领导责任”。环境问题开始与

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环境外交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布什政府

在延续对环境外交问题关注的同时，虽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态度出现重大倒退，但是仍然重视

利用环境外交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决定一个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标准，因而国际政治也如同其他政治一样是追逐权

利和利益的斗争。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是美国开展环境外交的基本目的，但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

府环境外交的着眼点有所不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生活水准要求较高但其全球环境却

面临重大威胁，这种矛盾和冲突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改变了美国的对外行为。

克林顿政府认识到全球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往往超越国家和大洋而直接威胁美国的公民健康、

经济繁荣和就业水平，同时资源能源安全对于实现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

也至关重要。因此，克林顿政府强调参与并以多边方式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侧重基于传统国家

安全意义上的环境安全。 

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环境外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布什政府的环境外交理念反映出其

更为强硬和富于冒险的单边主义色彩，执行相对消极的环境外交政策，更注重把环境外交作为

推行美国国家观念与保障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布什政府认为实现国家良治是保护全球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前提，并积极在国际环境领域推行其政府良治的概念。一方面，美国希

望消除全球贫困，保障人类健康和全球环境，以可持续方式管理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美国更

希望推行法治、反腐败、参与、透明、合理管理资源、科学决策、决策者承担责任这些西方国

家奉行的基本原则，极力通过开展环境外交来推动民主法治，并希望把自由市场延伸到全球各

个角落，同时还认为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 

美国的环境外交和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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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对应对应对应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    

行使国家立法权的美国国会对于美国的外交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国内气候立法

的一般需要经过提出议案、委员会审议、全院大会审议等程序，一院通过后送交另一院，依次

经过同样的程序，并在经两院通过后递交总统签署和生效，正式成为美国的法律。而对于对外

缔结的国际条约和协议，美国总统必须咨询参议院并且取得其同意，同时必须经过出席会议的

三分之二参议员的批准。从美国以往缔结的国际环境条约来看，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的条约基

本有如下特点： 

– 条约设定的义务和责任可以通过现行的法律来执行，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 

– 条约管理机构的决策模式是一致同意原则，从而在当公约的事务可能影响美国公民的

时候，美国可以通过一票否决来充分保护自己的利益； 

– 公众与私人部门的意见和利益得到充分考虑，对批准该条约没有异议。 

对于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美国参议院于 1997 年 7 月以 95:0 通过了一项

Byrd-Hagel 决议（S. Res. 98），表达了美国国会对于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下签署任何温室气体减排协议的立场。该决议指出，参议院将不批准任何符合以下情

形的议定书或者有关公约的其他协议：第一，为附件一国家设定新的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义务的，除非该议定书或协议也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同一遵约期间内承担具体的限制或减少温

室气体的义务；其二，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协议。此外，任何议定书或者其他协议

如果要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必须对执行所需要颁布的立法和政策措施进行细致阐述，并且必须

对执行所产生的财务成本细节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此后，美国行政当局虽然于 1998 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然而时任总统克林顿却没有将

其提交参议院表决，而布什执政以后则公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对全球气候保护行动形成重

大打击。2001 年 3 月 13 日，布什总统致信四位参议员（其中就包括 Chuck Hagel），指出：“我

反对《京都议定书》，因为它使世界上 80%的人口（包括中国、印度等主要的人口大国）免于

遵约，将给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参议院的投票表明，《京都议定书》是一种不公平和不起

作用的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布什还强调：“经济增长是气候变化的答案。”2001 年

3 月 28 日，白宫发言人弗莱舍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已决定放弃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通常认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有三：一是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具有不确定

性；二是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太大；三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

有“有效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然而随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尤其是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和斯特恩报告，虽然对于气候变化

的认知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却已经无法成为美国不作为的借口。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更是

明确指出“否认气候变化于理难容，拖延应对行动绝非出路”。由此，美国更为积极地提出应对

气候变化目标，参与 2012 年以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讨论，并更加重视如何通过国际气候制度来

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合理地设计国内的气候变化立法，以及如何通过国内立法和外交手

段推动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从而满足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实现全球环境效益的需求。    

美国气候变化政治美国气候变化政治美国气候变化政治美国气候变化政治版图版图版图版图的最新的最新的最新的最新动向动向动向动向    

自 2007 年以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在立法、司法、行政各个层面都有所突破，

美国的气候政治版图正在显著变化。美国国会不断推出能源与气候的相关法案，参议院《气候

安全法案》还通过了下属委员会的投票表决。2007 年 4 月，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对涉及全球变

暖的案件做出裁决，认为美国环保署拒绝控制汽车排放温室气体是不合法的，敦促政府在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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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多行动。奥巴马总统不仅提出在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至 1990

年水平，到 2050 年比 1990 年排放水平降低 80%，并且推出以“绿色复兴计划”为特色的经

济刺激计划，同时敦促国会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案。 

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内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力量正逐渐占据上风。自 2007 年 1 月民主

党议员南希·佩洛希（Nancy Pelosi）当选第 110 届国会众议院议长之后，就不断推动应对气候

变化立法成为众议院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到 2009 年第 111 届国会成立以来，亨利·瓦克斯曼

（Henry Waxman）和爱德华·马凯（Edward Markey）分别取代了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

和里克·布歇尔（Rick Boucher），各自担任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及其能源和空气质量

分委会主席，成为众议院内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又一积极力量。丁格尔和布歇尔虽然在第

110 届国会期间推出一项应对气候变化法案的讨论草案（或称《丁格尔－布歇尔法案》），但是

由于对汽车行业和煤炭行业利益的过分关注，这些利益集团影响到国会尽早推出激进的应对气

候变化法案。 

瓦克斯曼和马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推动者，其与丁格尔和布歇尔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科学研究为基点制定减排目标并着力推动整个美国经济和产业向低碳

方向转型，而后者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短期影响特别是工商企业所面临的潜在冲击。瓦克斯曼

在《丁格尔－布歇尔法案》发布前一周，就领导美国众议院 152 名议员向佩洛希议长联名上书，

提交了相比《丁格尔－布歇尔法案》而言更为激进的、有关全球变暖综合立法的指导性原则。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些议员来自众议院中各个利益集团和议员联盟，超过了众议院总

议员数的 1/3 并包括将近 2/3 的民主党议员，而且联名书中得到广泛支持且更为激进的指导性

原则有可能成为国会未来气候立法的基石。 

从 2009 年开始的美国第 111 届国会看，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案的领导集团在观念上已经

发生了显著转型。来自加州的众议院议长佩洛希、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瓦克斯曼、以及来自

麻州的能源和空气质量分委会主席马凯，形成由自由派民主党人组成的推进气候立法的核心团

队，并且将与国会参议院及其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进行协调，共同为美国国会尽快提出一项

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案。另外，在行政层面，随着大力倡导可再生能源的诺奖得主朱棣文

（Steven Chu）出任能源部部长，随着推动美国燃煤电厂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及技术革新的丽

莎·杰克逊（Lisa Jackson）出任环保署署长，以及长期从事气候变化领域工作的托德·斯特恩

（Todd Stern）出任美国国务院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美国政府的绿色团队已基本成型。 

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最新变化，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以及对于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都有重大的影响。美国无疑将会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步伐，针对主要的温室气

体排放大户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建立灵活有效的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引领低碳产业的

快速增长并创造众多的绿领就业岗位，并且着力推动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排放大国的共同行动。

由此可见，美国新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将有助于美国获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地位，并

且希望重新赢回未来世界低碳经济竞争的主动权。 

在上述情形下，中国的行动不仅将成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之一，而且具有中国特色

的低碳转型将会面临更为紧迫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因此，密切关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

政治格局、国家战略和产业经济的变化，将有助于尽早适时调整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政外交

战略与政策，有助于尽早谋划发展低碳经济的产业经济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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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在时隔 12 年后重新夺回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改变

了美国立法系统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问题的基调。此后，美国国会不断推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

案，其中参议院《美国气候安全法案》还成为美国首部在议会委员会层面得到通过的、对温室

气体进行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的法案。尤其是在迈向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关键时期，在国会内

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发生微妙转型之后，并且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上台执政，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态度积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法律已势在必行。 

第第第第 110110110110 届国会的届国会的届国会的届国会的能源与气候变化能源与气候变化能源与气候变化能源与气候变化相关立法相关立法相关立法相关立法    

美国第 110 届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提出了众多议案，凸显出国会通过立法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治意愿。截至 2008 年 12 月，至少有十项法案分别提交到第 110 届国会参众两院（见

表 1），各个法案在提出建立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的同时，为了权衡不同的政策目标并实现

不同的政治目的，所涉及的总量控制目标、减排时间表、排放额度分配、利用灵活机制抵偿排

放、减排成本控制机制等内容有所不同。 

表表表表 1. 1. 1. 1. 美国第美国第美国第美国第 110110110110 届国会有关立法建议案中届国会有关立法建议案中届国会有关立法建议案中届国会有关立法建议案中的的的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10~2019 年目标 2020~2029 年目标 2030~2050 年目标 

参议院法案参议院法案参议院法案参议院法案                

McCain-Lieberman 法案，S.280 

气候责任和创新法案 
2012年减至2004年水平 2020 年减至 1990 年水平 

2030 年比 1990 年减 20% 

2050 年比 1990 年减 60% 

Sanders-Boxer 法案，S.309 

全球变暖污染控制法案 

2010年减至2010年水平 

2010~2020 年每年减 2% 
2020 年减至 1990 年水平 

2030 年比 1990 年减 27% 

2040 年比 1990 年减 53% 

2050 年比 1990 年减 80% 

Kerry-Snowe 法案，S.485 

减缓全球变暖法案 
2010年减至2010年水平 

2020 年减至 1990 年水平 

2020~2029 年每年减 2.5% 

2030~2050 年每年减 3.5% 

2050 年比 1990 年减 62% 

Bingaman-Specter 法案，S.1766 

低碳经济法案 
2012年减至2012年水平 2020 年减至 2006 年水平 

2030 年减至 1990 年水平 

2050 比 2006 年减 60%+ 

Boxer-Lieberman-Warner 法案， 

气候安全法案，S.3036（S.2191） 
2012 年比 2005 年减 4% 2020 年比 2005 年减 19% 2050 年比 2005 年减 71% 

众议院法案众议院法案众议院法案众议院法案                

Olver-Gilchrest 法案，HR.620 

气候责任法 
2012年减至2004年水平 2020年减至1990年水平 

2030 年比 1990 年减 22% 

2050 年比 1990 年减 70% 

Waxman 法案，HR.1590 

安全气候法案 

2010年减至2009年水平 

2011~2020 年每年减 2% 

2020 年减至 1990 年水平 

2020~2029 年每年减 5% 

2030~2050 年每年减 5% 

2050 年比 1990 年减 80% 

Markey 法案，HR.6186 

投资气候的行动和保护法案 
2012年减至2005年水平 2020 年比 2005 年减 20% 2050 年比 2005 年减 85% 

Doggett 法案，HR.6316 

气候变化相关事务法案 
2012年减至2012年水平 2020年减至1990年水平 2050 年比 1990 年减 80% 

Dingell-Boucher 法案草案 

法案讨论稿 
－ 2020 年比 2005 年减 6% 

2030 年比 2005 年减 44% 

2050 年比 2005 年减 80% 

制定温室气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减排时间表，其目的在于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避免

出现威胁巨大的全球变暖后果，从而实现公约所规定的“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

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目标，并且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重新体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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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美国的领袖力量。目前，国际社会探讨最多并且逐渐就全球减排的长期目标形成共识，亦

即在 2050 年将排放量降低至 1990 年水平的 50%，这一目标是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为了

实现温室气体 450ppm 二氧化碳当量的浓度控制目标而相对应的减排幅度的最低值（50%至

80%）。由于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由于前期政策失误而错过了先期减排的时机，因此美国更可能

以当前排放水平作为对比，以凸显出“巴厘行动计划”所规定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减排行动

的可比性。 

而应对气候变化法案设计中众多有关控制减排成本的机制，比如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

的构建和管控范围的制定、排放许可额度的拍卖或派发、排放许可的战略储备和安全阀、利用

灵活机制抵偿排放、排放配额的借用和存储等，由此确保全球变暖立法对经济社会所造成的影

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以及在外交谈判手段之外通过国内立法措施推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 总量控制和总量控制和总量控制和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排放交易排放交易排放交易体系体系体系体系：是基于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排放空间

的手段，从而使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有所降低；同时，对于管控范围的不同划

定，能够保证以最为合理的政策措施对排放源进行减排调控，满足环境目标，而对某

些行业免于受控的规定，也能够避免减排法案对产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 排放排放排放排放许可许可许可许可额度额度额度额度的拍卖或派发的拍卖或派发的拍卖或派发的拍卖或派发：排放许可的初始分配和后期调整是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

体系运行的首要工作，也是体现排放许可权分配公平的重要手段，并且在一个并不完

美的、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场上还将影响到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的运行效率。通过

拍卖方式分配排放许可，能够为技术研发应用、增强适应能力、减少减排法案的经济

影响等筹集资金；而短期内免费派发排放可许则能够降低重点受损行业的减排成本，

保护其经济竞争力； 

– 排放许可的战略储备和安全阀排放许可的战略储备和安全阀排放许可的战略储备和安全阀排放许可的战略储备和安全阀：战略储备是在实现环境目标的前提下，将满足环境容

量的许可排放额度的一部分储备起来，以便在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中的许可配额

交易价格过高时（即启动安全阀的条件满足时），能够向市场逐步释放额外的排放许可，

以平抑交易价格，从而使得减排成本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 利用灵活机制抵偿排放利用灵活机制抵偿排放利用灵活机制抵偿排放利用灵活机制抵偿排放：主要是基于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三大灵活减排机制，抵偿超

过排放许可额度的温室气体超额排放，是在区域层面上横向进行的低成本减排措施。

对于源自国内或者国外的、以及源自附件一国家或者非附件一国家的各种抵偿额度的

具体规定，比如额度的组成比例和使用比例等等，主要目的还是要在全球环境效益和

控制减排成本的目标之间达到权衡，并且也是推动全球各国采取减缓行动的重要手段； 

– 排放配额的借用和存储排放配额的借用和存储排放配额的借用和存储排放配额的借用和存储：主要是基于受控排放源对所取得的排放许可额度以及对与排

放相关的生产运营活动相匹配，允许企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根据其排放水平合理调

配其排放配额指标的盈余和缺口。通过在时间尺度上纵向配置排放许可，提高排放许

可额度这一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得受控企业以较低成本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并且也有助于排放许可额度市场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众多法案还提出通过采用规划、配额、标准等行政手段，采用政府投资、税费

减免、补贴等财政税收方面的经济手段，推动美国转向清洁的、更为低碳的能源和经济体系。

另外，众多法案还提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以便帮助脆弱的社区和生态系统免受全球变暖

的侵害。同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给消费者和工商企业带来的额外成本，众多法案也提出

相应的补偿和应对措施，使得公众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之出现显著下滑，使得工商企业的全球竞

争力不受到重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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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最新动向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最新动向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最新动向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最新动向    

2009 年 3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推出《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也称

Waxman-Markey 法案，或 ACESA），并获得奥巴马总统的支持。法案旨在创造就业、推动美国

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以及应对全球变暖，通过把美国打造为全球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的领

跑者而重振美国经济，为美国开创清洁能源经济时代制定综合的政策框架。据称，法案将会创

造数百万就业岗位，节省数十亿费用支出，释放数万亿的能源投资。由此可见，法案的提出基

于当前的经济衰退状况和长远的全球变暖形势，与奥巴马总统的“绿色复兴计划”相互呼应。 

法案分为四大部分： 

– 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清洁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碳捕集与埋存技术（CCS）、低碳交通燃料、清洁电动汽

车、以及智能电网和电力传输等技术的发展： 

� 可再生能源电力：要求终端电力供应商满足可再生能源电力（或者节电）的配额

要求，从2012年的6%上升到2020年的20%，且其中可再生能源电力须占75%；

联邦政府可以就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达成长期合同； 

� 清洁能源投资：到 2025 年，13%的排放许可收入约合 1900 亿美元投向清洁能

源和能源效率，并且鼓励私人部门投资清洁能源； 

� 智能电网和电力传输：促进通过智能电网和需求响应来减少用电高峰负荷，调整

区域电网规划，适应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接入和传输； 

� 碳捕集与埋存技术：包括制定早期示范工程项目，为大规模商业化运用提供激励

机制，为新建燃煤电厂制定绩效标准； 

� 清洁燃料和乘用车：制定一项新的低碳燃油标准，为大规模电力汽车的示范提供

资金支持，为汽车制造商重组转型制造电力汽车提供资金支持； 

� 基金建设：各州可以建立能源和环境发展基金，支持清洁能源和能效项目发展； 

– 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提升各个领域的能源效率，行业包括建筑、用电设备、交通和各工业部门； 

� 建筑能效：制定建筑能效新标准，要求新建建筑 2012 年能效提高 30%，2016

年提高 50%；为强化建筑能效法令的州提供培训和资金支持，为建筑能效改造提

供资金支持，并要求环保署评估建筑能效等级水平； 

� 用电设备能效：为照明设备、商用锅炉以及其他用电设备制定能效标准，为大规

模销售最高品质用电设备的零售商提供资金激励； 

� 交通能效：对联邦燃油经济性标准、环保署颁布的排放标准、以及加州轻型车标

准进行协调，并对其他交通工具制定标准，并要求各州制定交通部门减排目标； 

� 公用事业部门能效：要求各个公用事业部门通过提高效率，为其用户节省的电力

或者天然气必须比基准情景有所减少，2012 年电力减少 1%、天然气减少 0.75%，

到 2020 年电力减少 15%、天然气减少 10%； 

� 工业部门能效：法案要求能源部部长制定各个工业部门的能效标准，并奖励那些

提高热力发电效率的创新； 

� 公共和联邦部门能效：法案对《2007 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进行补充，将医院和

公共医疗设施也纳入提高能效和提供资金与贷款的范围中，并且引入竞争机制； 

– 应对全球变暖应对全球变暖应对全球变暖应对全球变暖：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并在清洁空气法案之外单独控制； 



8 

� 诱发全球变暖污染物减排项目：2012 年起开始实施基于市场的总量控制和排放

交易体系，涵盖电力部门、石油企业、高排放的大型工业等部门，其总排放量占

到美国排放总量的 85%。受控企业的排放必须获得“排放许可配额”，其总量在

2020 年比 2005 年减排 17%、2050 年减排 83%； 

� 避免毁林排放：要求环保署和美国国务院达成减少毁林排放的全球协议，以 5%

的排放配额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排放，到 2020 年实现比 2005 年减 10%； 

� 排放抵偿额度：受控单位的超额排放需取得抵偿额度，但是每年总量不能超过 20

亿吨且国内国际份额各占一半，若国内抵偿额度不够则最多不超过 15 亿吨可来

自国际。2017 年之后，5 吨国际抵偿额度只可抵偿 4 吨超额排放；抵偿计划在

2020 年可以使得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5%； 

� 存储和借用排放许可配额：存储配额不受限制，两年内合规的条件下允许向后一

年借用排放许可配额而免于受罚，并且对未来 2 到 5 年的借用规定了限制条件； 

� 战略储备：环保署将建立包含 25 亿吨许可配额的战略储备，如果配额价格上涨

超过三年均值的 60%就可以进行拍卖，收入用以购买抵偿额度以补充储备； 

� 碳市场的担保和监管：法案将对许可配额和抵偿额度的新兴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确保市场的透明性和流动性，并惩处市场的欺诈和操纵行为； 

� 其他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求环保署对许可配额体系之外的未受控排放源制定

排放标准，环保署将会淘汰氢氟烃类物质，并在清洁空气法框架下减少黑碳排放； 

– 过渡与转型过渡与转型过渡与转型过渡与转型：在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时期保护美国消费者和工商企业，促进绿色就业； 

� 保护消费者：法案通过为受控单位有限制地派发排放额度的方式，保护消费者免

受电力价格、天然气价格、采暖燃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尤其还会通过拍卖 15%的

排放额度来特别地保护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为消费者提供退税优惠等等， 

� 确保国内竞争力：对于那些能源消耗量巨大且产品面临全球竞争的行业，法案对

其减排的额外成本派发排放额度，2014 年约占总额度水平的 15%，随后递减并

于 2025 年取消。而如果总统认为返还额度不足以调整对竞争力影响的不均衡，

则可以针对外国生产商和进口商制定“边境调节方案”； 

� 绿色就业以及职业转型：法案要求教育部门奖励那些在可再生能源、能效和其他

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提供课程和培训的机构，劳工部门也应当提供相关培训； 

� 出口清洁技术：法案指出美国应当帮助那些作为国际协议缔约方、采取恰当的减

排措施并实现显著减排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应用清洁技术； 

� 适应气候变化：法案要求建立跨部门机构以综合性地适应气候变化，政府各相关

部门应当制定适应战略，并且法案还将建立气候变化适应基金。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奥巴马政府执政的重要议程之一，《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充分彰显

了美国摆脱对进口石油依赖的决心，希望引领全球的清洁能源革命，从而实现美国的温室气体

减排目标。2009 年 5 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最终以 33 票对 25 票的优势通过了《美国

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H.R.2454 号法案），随后 6 月 26 日在众议院全院中以 219 票对 212

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尽管这一法案离最终获得签署通过成为美国正式法律尚需时日，并且

立法过程中仍然面临来自石油等工业部门的反对，然而法案在众议院全院的通过意味着美国的

气候立法进程迈出坚实的一步。美国国会尤其是参议院中三大机构（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

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及金融委员会）的协调与合作将成为立法进展中的关键，最终期望

在今年秋冬进入参议院的实质性辩论和审议表决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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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犹豫不决的原因，主要源于其对于独自制定气候政策可能对产

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另外也由于与之相关的产业迁移、就业流失和碳排放泄漏

等原因。美国等发达国家内部的能源密集型和碳排放密集型产业不断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

的不对称性为理由，进行游说并力图影响其国内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意愿。如前所述，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焦点在于如何在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中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立法

的焦点则在于，一方面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谈判，以法律和外交手段推动制定有效的国际气候

制度，并且推动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减少对于美国公司竞争力的损

害，减少由于转型而带来的对于产业和用户的冲击，化挑战为机遇，并同时实现全球环境效益。 

气候立法气候立法气候立法气候立法对对对对竞争力竞争力竞争力竞争力的影响的影响的影响的影响 

减缓气候变化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不仅在宏观层面影响到国家战略，在微观层面也影响到

企业决策。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立法中，企业承担的额外成本包括生产设备和生产过程中为

减少排放或者减少能源利用而产生的成本，包括购买排放配额以满足其直接排放的合规成本，

包括更昂贵的燃料和电力中包含的合规成本，诸如天然气在内的低碳燃料由于需求增加而导致

的价格上涨，以及其产品面临潜在的更为严格的标准而进行的额外投入。 

气候立法对经济竞争力产生的影响，源于减排温室气体产生的额外成本及其在减排力度各

不相同的国家之间、以及在市场环境各不相同的产业之间所形成的成本上涨不均。在当前世界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企业的投资、生产、物流、营销等决策都有可能受到成本变化带来的

影响，并且可能对某些国家的某些行业产生更大的作用，使其竞争力受到相对显著的冲击。 

图图图图.1 .1 .1 .1 美国产业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关成本的影响程度美国产业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关成本的影响程度美国产业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关成本的影响程度美国产业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关成本的影响程度    

一些研究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并不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整体的竞争力，而是影响经

济中相对较小的特定部门。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实现 Lieberman-Warner 法案中

减排目标的花费可能不到 2050 年 GDP 的 1%，而届时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三倍于现今。而对

于那些在全球进行贸易的能源密集型产品而言，立法减少温室气排放将直接提高产业的能源成

美国气候立法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注：图中气泡代表该行业 2002 年的排放总量；

红色气泡表示该行业易受竞争力因素影响 
来源：皮尤中心 

2002 年美国各产业中能源成本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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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由于全球市场竞争性的价格决定机制使得相应的成本上涨难以向下游传导。因而，钢材、

铝材、水泥、纸张和玻璃等能源密集型产业更容易受到气候立法带来的竞争力影响（见图 1）。 

根据皮尤中心针对气候立法中建立国内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对美国制造业产

生的竞争力影响进行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二氧化碳价格如果处于比较适中的区间（如每吨

15 美元），那么并不会对美国整体制造业的竞争力带来显著的影响，而那些能源密集型产业则

可能由于碳排放的成本而面临竞争压力。如果将二氧化碳价格定于每吨 15 美元，那么能源费

用的增长将使得美国制造业的平均产量减少 1.3%，同时对制造业的需求量也减少 0.6%，这就

意味着这一碳价水平将使得美国制造业生产水平的 0.7%转移到国外，而对于钢材、铝材、水

泥、纸张和玻璃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影响在 0.6%至 0.9%的范围内（见表 1）。 

表表表表 1. 20121. 20121. 20121. 2012 年年年年减排政策减排政策减排政策减排政策对制造业对制造业对制造业对制造业各各各各部门的预估影响部门的预估影响部门的预估影响部门的预估影响（（（（排放许可排放许可排放许可排放许可的的的的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为为为为每吨每吨每吨每吨 15151515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制造业各个行业 生产量 消费量 竞争力影响 就业影响 

    工业化学品 -2.7% -1.8% -0.9% -1.5% 

    造纸 -3.3% -2.4% -0.9% -2.1% 

    钢铁 -2.7% -1.9% -0.8% -1.6% 

    铝业 -2.0% -1.4% -0.7% -1.0% 

    水泥 -1.6% -0.9% -0.7% -0.4% 

    玻璃 -3.4% -2.7% -0.6% -2.3% 

制造业平均水平 -1.3% -0.6% -0.7% -0.2% 

气候立法及相关措施可能造成的碳泄漏问题气候立法及相关措施可能造成的碳泄漏问题气候立法及相关措施可能造成的碳泄漏问题气候立法及相关措施可能造成的碳泄漏问题 

所谓碳泄漏，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与的国际协议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的减排行

动导致无减排义务国家增加排放的现象。如前所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有可能对各国产

业带来不同的成本效应，从而潜在地影响到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和服务流动、企业的生产运营以

及产能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特别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而言，发达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来应对气

候变化，潜在地能够促进相关产业的产能和就业转向那些立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相

应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泄漏到那些对排放管制相对宽松或暂无总量减排义务的国家。 

碳泄漏的发展主要通过三种渠道：1）能源产品的国际贸易：减缓行动会降低对国际市场上

化石燃料的需求，而由此化石燃料产品价格的下降可能增加非附件一国家（暂无总量减排义务）

的需求，且更低的能源产品的供给弹性意味着更为严重的碳泄漏。2）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

国家减缓行动会影响产品的成本和竞争力，使得对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转向不采取减排行动的

国家，且不同国家生产的能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替代弹性系数越大，则相应的碳泄漏也越

严重。3）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和资本运作通过促使生产要素在

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使得碳密集型产业从附件一国家向非附件一国家转移，而如果减排政策

对生产要素生产力的影响以及资本流动性越大，则相应的碳泄漏也越严重。 

在目前的京都框架下，排放贸易机制主要在附件一国家间展开，但仍然难以避免碳泄露问

题的产生。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经济范围内产生的碳泄漏大约为 5%到 20%。而到 2007

年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时，大多数均衡模式模拟的结果都支持上述结论，并且相关文献研究

的结果表明有高一致性和中等证据量证实：碳泄漏的评估中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不确定性，碳

泄漏的规模仍然不确定，但是附件一国家采取的减缓行动也许会对全球经济和全球排放产生影

响。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英国廷德尔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多家国内外

研究机构，就中国进出口的隐含能源出口、隐含碳出口或者碳泄漏问题等，从不同视角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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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研究，证明碳泄漏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可能较为严重。未来如果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扩

展到全球范围，必须对防止碳泄露制定严格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实现更加公平的减排目标。 

美国可能美国可能美国可能美国可能的政策选择的政策选择的政策选择的政策选择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必然会对国民经济、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因此，美国

政府和学界提出多种政策选择，希望通过费用有效的政策措施，降低实现既定减排目标对于经

济社会所带来的总成本，尤其是通过一系列控制成本的措施来解决竞争力影响的问题，从而帮

助包括能源密集型且参与全球贸易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减少成本，并且同时推动发展中国家

控制其温室气体排放。 

在解决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正在探索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必将极大地关注政策的费用有效性。通过制定费用有效的减排政策，可以深度挖掘经济体系中

众多的低成本减排潜力，并且充分利用全球其他国家的低成本减排潜力，从而在实现既定的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同时，对于经济体系尤其是重点行业和企业带来更少的额外经济成本，也就

更好地保护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在这一方面，美国政府、学界以及企业都在讨论通过碳排放

税或者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这样的广泛且基于市场的政策来管制排放，从而发挥更加显著

的成本效率优势。不仅如此，对于经济和环境目标的权衡也将会通过适当调整国内减缓力度的

方式来实现，更宽松的减排目标必然对于产业经济带来更少的冲击。可供选择的具体政策包括

制定更高的总量控制水平，通过安全阀等措施来确保温室气体排放价格可控，允许以碳信用额

度抵偿更高比例的排放水平，或者在碳税调控体系下直接减税等等。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政策

的力度可以在时间维度上进行调整，短期内宽松的政策在长期应当逐渐严格。 

另外，比较简单的政策措施，是使得受到重大影响的产业免于受到减排政策的管制。在建

立针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政策时，免除调控措施的实行都会相对而言较为简便。

在碳税体系下，可以对满足条件的行业和企业实行减税或退税；而在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

下，可对相应行业和企业的排放许可制定较为宽松的要求。采取免除调控的措施，不仅能够使

得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处于可控范围，并且能够有效且有针对性地保护脆弱的产业和企业避

免竞争力因减排政策而削弱，从而在权衡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目标之后更好地制定涵盖整个经

济体系的更为激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然而，免除调控的政策也有可能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

减排目标大打折扣，并且还可能由于放松管制那些存在相对低成本减排潜力的行业和企业，从

而使得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不仅如此，不同行业间的差别对待也会引发

政策公平的争议，识别真正脆弱的行业和企业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面临诸多挑战。 

以贸易相关的措施来解决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也是美国政策选择中，其主要出发点就是在

于通过政策调控为国内外的行业和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贸易相关措施将会对进入国

内市场的碳密集型大宗产品根据其隐含碳排放或者隐含能源、以关税或其他形式施加一个约等

于国内应对气候政策对同类产品增加成本的税率或价格，或者通过为出口往未有制定强制性减

排政策的国家的产品进行补贴或退税，从而解决由于国内外减排政策不对称而导致的竞争力问

题，为国内产业和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贸易相关措施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是目前的国际气候

制度不要求非附件一国家承诺减排义务，二是与现行 WTO 规则之间的协调，三是碳关税的税率

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实施起来也容易引起争端。除此之外，在各国均负有定量减排责任的

前提下，贸易相关措施能够潜在地解决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并且促进主要贸易伙伴采取温室

气体减排措施。然而，贸易相关措施在技术层面上却由于核算困难而潜在地存在高昂的交易成

本，并且有可能由于“道德风险”问题而为贸易保护主义所滥用，甚至还会影响到未来应对气

候变化国际合作所必不可少的良好的政治互信和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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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2 月国际电气劳工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Electrical Workers）与美

国电力公司（American Electric Power）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边境调节措施，关注于关税、

税费、或者要求进口产品获取排放配额等贸易措施。此外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各种法案

中，Bingaman-Specter 法案以及 Lieberman-Warner 法案均提出采取边境调节措施，而众议院

通过的 Waxman-Markey 法案中更是赋予了美国总统和政府更大的决策权力，通过评估测算并适

时针对外国生产商和进口商制定“边境调节方案”，从而调整对产业竞争力产生的不均衡影响。 

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制定相应的绩效标准也是一种备选的调控措施，主要针对排放水平或者

排放强度进行管控，并且能够与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等政策相结合。通过国内立法或者行

政执行，可以对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标准（如碳强度或

单位产品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并且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考虑不同的行业、技术和过程，在长期

尺度上逐渐将标准调整到可以实现的最低排放水平或最高排放绩效，实行标杆管理。比起在国

内建立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而言，绩效标准能够提高能源效率和碳生产率，并且这种非市

场措施所引发的竞争力问题并不严重，也不大可能引发国内产能和就业向外转移。此外，碳强

度标准等调控措施比起边境调节措施而言，相对更容易满足《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对于环

境标准的界定。然而，技术标准并不会促进减少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且也无法平衡经济

各部门之间减排成本的差异，因此相对市场手段而言成本更高，并且也要求技术标准制定者能

够全面深入了解技术的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 

此外，美国即将建立起来的碳市场也可能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成为解决竞争力和碳泄漏

问题并推动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美国由于其碳排放量和减排潜力巨

大，相应的碳市场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市场，因此其他国家在减排政策措施上的行动有

可能成为其进入美国碳市场开展碳融资或者出售碳信用额度的门槛，由此撬动发展中国家减排

温室气体。具体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可能包括：为较早制定排放上限的国家提供包括灵活

基准年选择以及较高控制总量等奖励措施，要求未对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的国家在出售其碳信用

额度时采用“乘数法则”（即实现国内一吨的碳排放抵偿必须取得更多的信用额度）、并且要求

由此多出的碳信用额度永久退出碳减排体系、为其他国家进入美国碳市场制定准入条件等等。 

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策建议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策建议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策建议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

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客观上存在着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目前正致力于推

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对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以及相关的工业生产大量增加，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全球格局发生了变化。其次，发达国家在议定书减排义务的

压力下，通过制定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能源密集型和碳

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也推动相关产业向排放不受约束的非附件一国家发生全球转移。 

如前文所述，发达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所引发的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非常关注。一

方面，这一问题将会影响到其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尤其受到

相关利益集团的高度重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等利益诉求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这一问题还使得发达国家担心其减排政策所能够实现的环境效益有可能被发展中国

家的新增排放所抵消，由此众多发达国家都在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施加减排压力，希

望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撬动发展中国家控制其排放。因此，为全球气候变化制定全球范围内更

加均衡的管制政策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取向，甚至一度违背《公约》和《议定书》规定的

基本原则，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与行动视为国内立法减排温室气体的前提条件。 

应该指出，不论是经济理论分析还是数据实证研究，产业转移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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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影响竞争力和碳泄漏的因素远不止于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本身，甚至相关政策带来的影响并非所担忧的那么严重，其他重大影响因素还包括发展阶

段、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资产价格、资金成本、市场环境、盈利预期、利益相关方压力等

等。但是，美国基于其国内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的压力的需要，通过外交渠道和立法手段推动

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开展减排，将会对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局势带来显著改变。与此同

时，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上的利益逐渐趋同，从而也会影响到国际气候

制度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并为全球发展低碳经济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 

能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产业及相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

国相关产业所占比重已经很高，由于在生产能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产品上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需求和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双重拉动下，中国的工业化重型化过程还将持续 10 到

20 年。一方面，由于资金和更先进技术的引进，在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将

会促进经济发展并增加就业，还将促进国民经济在技术和结构上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相关

产业转移也会进一步加剧能源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供需矛盾，对国家能源安全和资源保障带来

更大挑战，并且污染物排放也会对环境质量以及排放空间带来重大的压力。当然，也存在中国

相关产业中较落后的部分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及出路问题。 

虽然与贸易相关的政策选择，可能在近期甚至 2020 年前都不会成为发达国家解决竞争力

和碳泄漏问题的首要措施，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关注贸易相关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并且

在法律制定与行政执行中留给政府更多的灵活性。这表明，未来中国向海外的出口产品有可能

受到越来越多的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限制。目前，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在国际贸易领域制造

了不小的冲击，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升温。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球新增的反倾销、

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调查案件同比上升了 18.8%，其中超过 2/3 涉及中国产品，中国成为贸

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当前，与贸易相关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 WTO 规则间的协调是

环境与贸易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前沿领域，中国必须在谨慎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新形势下，积

极参与相关的国际磋商，制定更加综合的谈判战略和应对措施，充分利用现行的国际气候制度

和相关 WTO 规则，在国际贸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过程中争取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另外，美国的气候立法尝试也为中国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提供了一定借鉴。对于“十二五”

期间中国的温室气体控制和低碳发展，除根据我国国情、发展阶段与气候保护相关规律制定应

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低碳发展路径外，应该更加关注在探索建立国内排放交易体系、鼓励清洁能

源产业有序发展、以及研发示范 CCS 等低碳技术的这些国际主流领域内进行布局；应当在现有

的能源强度约束性指标分解、重点企业节能行动的基础之上，增加节能减排机制的灵活性，增

加相关指标一票否决的科学依据，制定节能指标交易等费用有效的灵活措施，扶持节能减排服

务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运作。除此之外，对于如何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措施，也必须很

好地评估创建碳市场、征收碳税和碳关税、开展碳金融等手段的可行性及其效果。 

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资源环境定价机制和财税激励政策也有待突破，这些

现实决定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应当是与市场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经济激励手段进步

相互促进的渐进式道路。碳税有可能是在当前燃油税改革之后推进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经

济手段的重点，这对于在中期内尚且难以确定排放峰值的中国而言尤其重要，应该在充分评估

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线图，统筹考虑能源税、环境税等相关税种，结合整

体税制改革框架，使税赋征收水平总体平衡、税收结构更加“绿化”，并适时出台相关方案征求

各利益相关方意见。这不仅可以表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维护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整

体竞争力，而且也能够更好地回应发达国家对于中国采取实质性减排措施的质疑，并有效应对

其抛出的具有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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